
110年全國協會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注意事項 

一、依據： 

１． 教育部體育署109.7.7.修訂之「COVID-19(武漢肺炎)」實聯制

措施指引。 

２． 教育部體育署最新頒布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登記處理原則。 

二、適用範圍：教練、選手、裁判及相關工作人員。 

三、防護措施如下：(敬請務必配合) 

 １．落實防疫措施蒐集個人資料，並不得蒐集非必要資料，且自蒐 

   集日起28日內刪除。 

 ２．所有人員保持防疫社交距離，賽會期間，所有人員進入比賽場， 

務必戴口罩(口罩請自備)，且依照疫情指揮中心規範，總面積

1,522平方公尺，現場容留人數最多不得超過規定人數，各組依據

競賽排定時間抵達比賽場。 

  ３．11月4日抵達過磅時，所有人員一律出示疫苗接種黃卡(國小生 

不需提供)；若無疫苗接種黃卡則必需提供三日內快篩或PCR陰 

性證明。 

４．賽會謝絕所有非實聯制登記人員入場。 

５．比賽期間上午08：00時、下午13：00時，所有人員一律由正門 

進出會場，其他通道恕不開放。進入場館務必配合量體溫、手 

部酒精消毒及戴口罩，如有發燒者一律謝絕入場，並請迅速就 

醫。 

  ６．配合防疫措施：請各隊依照競賽組規劃組別比賽時間進入會場 

參賽；無參加比賽選手禁止進入會場。 

７．選手檢錄時，請配合相關人員再次量體溫，並戴上口罩，如有 

  發燒則一律強制就醫，進行相關疫情篩檢（各隊只允許一名指 

  導教練入場，比賽指導時需全程戴口罩）。 

８．裁判僅於執法時(與各選手距離2公尺以上)才可暫時將口罩拿 

下，完成執法後立即戴上口罩，（主審裁判執法時可暫時將口 

罩拿下，下執法台後立即戴上口罩，副審裁判則全程戴上口罩) 



如有發燒，請依快篩個案處理處置流程辦理。 

９．選手於上場比賽時才可暫時將口罩拿下(各選手間距1.5公尺以 

上)，賽後請立即戴上口罩與會領隊、教練、管理、裁判、選手、 

志工及相關工作人員，請務必做好自主健康管理，若有呼吸道 

疾病症狀之人員，切勿參加。 

１０．比賽場內廁所之地板及把手，定時請清潔人員以消毒水擦拭。 

四、此次賽會係拔河界年度登場之重要賽事，能順利圓滿承辦與否，

端看疫情之控制及個人自主健康管理是否得當，尚祈大家共同努

力，促成賽會圓滿順利、健康完成，本會所有工作人員在此致謝！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敬上 


